竞争性磋商声明

江苏省南通中学：

我单位决定参加本次竞争性磋商，并声明：

1. 我方愿意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要求进行磋商；

2. 我方没有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； 

3.我方完全同意放弃对竞争性磋商文件有误解的辩解权利；

4.我方将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；

5.如我方在磋商有效期内撤回磋商，保证金将被贵方没收；

6.我方理解贵方不一定要选择最低价的磋商供应商；

7.我方同意向贵方提供与磋商有关的其他任何证据或资料；

8.一旦我方成交，我们同意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与贵校签定合同；

9.我方承担磋商过程中的相关费用；

10.与本次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：

地址：

邮编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  磋商单位法人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或法人代表委托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参加江苏省南通中学项目采购廉洁承诺书

一、为了保证江苏省南通中学项目采购活动的公平竞争，促进廉政建设，我公司承诺在参加采购活动时做到遵守法纪、法规和廉政建设各项规定，诚实守信，坚决拒绝商业贿赂，不发生如下不当行为：

（一）不向采购组织方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提供以下不正当利益：

1.以任何理由送给现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和高档礼品；

2.报销或支付应由其个人负担的费用；

3.宴请或邀请去营业性娱乐场所活动； 

4.其它行贿及提供不正当利益的行为。

（二）不和他人串通磋商，或者利用不正当手段谋求中标。 

（三）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廉政规定，影响工程质量和供应质量的。 

 二、我公司如实施了上述行为之一，自愿接受政府采购部门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相关法规和《南通市市场廉政准入暂行规定》(通纪发〔2005〕28号)给予的如下处罚：

1.参加采购的成交无效；

2.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

3.采购中心对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公告；

4.半年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教育部门集中采购活动；

5.情节严重的，报请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承 诺 人：

承诺单位：

年   月   日 

法人代表授权书

江苏省南通中学：

 兹委托          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磋商活动，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有关事宜。

全权代表情况：

姓名：        性别：      年龄：     职务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详细通讯地址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邮政编码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说明：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，不用此委托书）

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

江苏省南通中学：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郑重声明：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       （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：有或没有）重大违法记录。

（说明：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　期：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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